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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八連～北資 161KV 地下輸電線路推管工程立面圖 

 
資料來源：改繪自台灣電力公司 93 年 11 月 20 日設計圖。 

（十九） 台灣電力公司辦理輸配電興建計畫及布設智慧電網，用地調查、

規劃設計、履約管理及監造作業執行欠周，或用電資訊效益待提升，亟待檢討

改善。 

台灣電力公司辦理八連～北資 161KV 地下輸電線路推管工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修

正案）、高港（甲）（乙）超高壓變電所（E／S）新建工程及福和一次配電變電所新建工程等

重大興建計畫及採購案，經查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辦理八連～北資 161KV 地下輸電線路推管工程監造作業欠周及履約爭議處理

不當，致發生災變及延後工程完成期程，影響提升供電能力等效益之發揮：台灣電力公司

為提升臺北市南港、內湖地區供電能力，供應南港經貿園區及捷運內湖機廠用電，辦理八

連～北資 161KV 地下輸電線路推管工程，採用沉箱及潛盾工法施作潛越基隆河之電纜洞道，

將八連配電變電所電力引供至北資配電變電所（圖 16），決標金額 8,965 萬餘元，預計於

95 年 5 月 25 日完

工。工程執行期間因

承商違反契約規定

以抽水開挖沉箱工

作井，致 95 年 4 月

23 日發生砂湧災變

而解除契約，經於原

工址基隆河下游處

變更工法另案發包

施工，至 103 年 11

月 26 日始完工送電，較原訂期程延後逾 8 年。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辦理工程監造

作業過程，屢發現承商違反契約規定以抽水開挖工作井之施工作業不當，未通知限期改正；

復未察悉工址鄰近堤防沉陷損壞及監測數值已超逾危險值之警訊，及時檢討補救，肇致災

情擴大，延後效益之達成期程，並衍生 2,588 萬餘元復舊與興建臨時供電線路額外支出；

（2）工程災變停工後費時逾 9 個月與承商協議儘速復工未獲共識，延後工程災變究責處理

時程，復未深究工程災變及履約進度大幅落後之責任歸屬，逕與承商約定就工程展延工期

等相關事宜皆不求償，經政風人員要求再議方檢討變更，肇致履約爭議訴訟費時 9 年 5 個

月餘始判決確定，並延後正式線路工程執行期程 8 年 6 個月；（3）履約爭議訴訟判決確定，

係因可歸責於承商之事由致解除契約，惟漏未依約扣收履約保證金、追償工作井回填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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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外電力公司運用用電資訊加值情形簡表 

國家 電力公司 加值運用內容 

美國 SCE 
透過分析用戶用電資訊，並結合帳單、氣象等資訊，

提供用戶最佳用電方案及節電規劃等服務。 

日本 

東京電力 

設置家庭用戶專屬會員網站，提供用電量及費率視覺

化、費率試算等功能，並結合家庭能源管理系統，提

供家庭用電管理服務、看護高齡長者與兒童監護。 

關西電力 
透過智慧型電表數據，模擬用戶日常用電行為，並與

實際情形比較，判斷用戶是否可能發生異常情形。 

韓國 KEPCO 
藉由分析用戶用電資訊，提供用戶各家電設備用電資

料分析與異常監測，並提供用戶個人化建議報告。 

資料來源：整理自各國網站資料。 

 

表 22 截至 108年 9月 15日台灣電力公司漏未

依約扣收或追償項目及金額情形簡表 
單位：新臺幣元 

漏 未 依 約 扣 收 或 追 償 項 目 金 額 

合 計 26,260,143 

履約保證金 4,035,000 

工作井回填及四周排水涵管修復費用 4,294,302 

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含增設臨時供電設備費用） 

17,930,841 

資料來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提供資料。 

 

水涵管修復費用，及扣罰損害賠償額預定性

違約金等合計 2,626 萬餘元（表 22），損

及台灣電力公司權益，復未將承商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影響採購公正等情事，經本部於

108 年 10 月 1 日陳報監察院作為行使職權

參考，業經監察院調查完竣，於 109 年 6

月 3 日糾正台灣電力公司。（109.7.8 監察

院公報第 3185 期） 

2. 已布建完成全國高壓及部分低壓智慧型電表，惟應用用電資訊辦理需量競價措施

之電費扣減過程採人工作業易生疏漏，且相關加值運用亦處於規劃或起步階段，亟待檢討強化，

以擴大用電資訊效益：隨科技及我國智慧電網之發展，台灣電力公司自 93 年起評估建置智慧型

電表基礎建設之可行性，於 102 年間全面布建完成高壓智慧型電表計 2.3 萬戶，掌握全國總用

電量 6成之用戶用電資訊；又行政院於 106 年 2 月核定「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修正案）」，

責成台灣電力公司以節電潛力用戶為加速布建目標，截至 108 年底止，已完成 38 萬戶低壓智慧

型電表建置，預估 113 年完成 300 萬戶後，可即時掌握全國 8 成以上用戶詳細用電資訊。另為

提供運用智慧型電表資訊加值服務，「高壓用戶服務入口網站」於 105 年 7 月上線，計有用戶

資訊、用電管理、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試算等多項免費服務功能，低壓智慧型電表用戶亦可

在台灣電力公司電子帳單系統查詢本身用電及統計資訊，以利自主管理用電、降低電能消耗，

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高壓智慧型電表用戶參與台灣電力公司需量競

價措施之實際抑低容量轉為電費扣減過程，係採人工作業，容易因人為疏漏造成計算結果錯誤，

允宜善用智慧型電表資訊，研議開發自動計算系統，取代人工作業，並強化勾稽管控機制；（2）

台灣電力公司持續建置低壓智慧型電表，惟整體通訊模組及控制中心仍待布建，電表資訊尚未

獲遠端收納運用，仍維持人

工抄表，亟待持續辦理；（3）

加值運用用電資訊已是先進

國家創造產業商機及精進電

業營運策略重要發展趨勢

（表 23），而我國隨著智慧

型電表基礎建設推進，雖已

掌握多數用電資訊，惟將其

加值運用於電業經營改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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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施政效能之策進，仍處於規劃或起步階段，亟待檢討強化等情事，經函請經濟部督促

研謀改善。據復：（1）針對智慧型電表系統建立讀表標準作業程序及確實覆核部分，經台灣電

力公司檢討已規劃高壓用戶自動化讀表系統功能擴充案，未來將需量反應之執行結果自動匯入

電費核算開票系統進行電費計算，以確保電費扣減計算之正確性；（2）該公司於 107 年建置 20

萬戶低壓智慧型電表，業完成通訊系統安裝，收納電表資訊至後端電表資訊管理系統、完成智

慧型電表讀表資訊拋轉測試、進行智慧型電表指數與人工抄表指數比對，確認智慧型電表抄表

無誤後，於 109 年正式改由智慧型電表自動讀表及產製帳單作業；（3）為強化智慧型電表資訊

之應用，結合內部各單位共同積極推動相關業務，已成立智慧型電表資訊應用專案小組，藉由

定期召開會議並透過跨單位共同研商，結合多元資源及跨領域相關技術，達成公司內部應用面

及外部用戶端應用等雙重目標，以擴大用電資訊加值效益。 

3. 為提升高屏地區用電品質，辦理高港（甲）（乙）超高壓變電所（E／S）新建工

程，惟招標前未詳實調查工址遭填埋廢棄物情形，又未有效督促承商履約，延宕工程進度，亟

待檢討改善，早日發揮工程效益：台灣電力公司既設高港超高壓變電所位於高雄市大坪頂特定

計畫區內，為一屋外式變電所，自 63 年 10 月完工迄 98 年底已逾 35 年，設備老舊，容量不敷

使用。為紓解高屏地區供電需求，及增強該地區供電可靠度，先於 92 年間辦理擴建高港（丙）

超高壓變電所，再規劃辦理高港（甲）（乙）超高壓變電所新建工程（圖 17），列入第七輸變

電計畫，報經行政院於 99 年 2 月 9 日核定。該變電所新建工程之土建及機電設備預算金額合計

30 億 4,615 萬餘元，其中土建部分之預算金額為 14 億 9,000 萬元，由台灣電力公司輸變電工程

處（下稱輸工處）負責辦理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招標等事宜，於 101 年 5 月 18 日決標，決標 

圖 17 既設高港超高壓變電所及遷改建與擴建工程用地示意圖 

 
資料來源：改繪自台灣電力公司 100 年 5 月 18 日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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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10 億 2,200 萬元，原預定於 104 年 4 月 30 日完工，並於同年 11 月底前加入高屏地區供電

系統，惟至 108 年 12 月底止仍未完工驗收，徒增供電不穩定風險。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

輸工處辦理工程招標前，未審慎考量工址潛存遭填埋廢棄物之高度風險，詳實調查其分布範圍，

並揭露於統包工程招標文件，致產生履約爭議而停工；輸工處復無法迅速有效處理履約爭議，

且未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調解建議另案積極發包處理填埋之廢棄物及清運；台灣電力公司

亦未善盡上級機關督導責任，耽延工程執行期程 3年 1個月餘；（2）輸工處未妥適訂定投標廠

商資格條件，致未能覓得具有承作能力之廠商覈實履約；輸工處南區施工處復對於工程履約進

度持續落後，未能妥慎評估承商延誤履約期限之風險，善用契約相關規定謀求改善；又未積極

有效協調處理連帶保證廠商對工期之異議，以督促儘速進場接辦，再延宕工程執行期程 1年餘，

致變電所遲未完成更新改建，徒增供電不穩定風險等情事，經函請經濟部查明妥適處理。據復：

（1）主要係輸工處將規劃設計業務下移至南區施工處時，該施工處因未參與本工程先期規劃過

程，未及時瞭解用地已潛存掩埋物所致，台灣電力公司已將輸變電工程之規劃與發包作業調整

由同一單位權管辦理，並針對土地購置作業訂定房地產管理手冊暨標準作業程序，以掌握土地

實質情況，降低購地時之潛存風險；另該公司已修正「工程履約爭議處理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加強管控所轄各單位履約爭議案件，並於每年檢討調處成效及回饋機制落實情形，以迅速處理

履約爭議事件；（2）台灣電力公司已督促所轄各單位辦理變電所統包工程，於招標文件規範廠

商投標資格及甄選廠商之評審標準，包括廠商之技術能力、設計與計畫之完整性及可行性，並

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如屬巨額工程採購者，藉由成立採購審查小組採委員制進行審查，確實

杜絕劣質廠商；另已督促連帶保證廠商積極趲趕工程進度，如採 2 棟建築物同時施工，及延長

工時、增加工作面等，截至 109 年 5 月底止，工程實際進度已達 76.88％，將持續加強追蹤並滾

動檢討，俾該工程順利加入系統供電等情。 

4. 辦理福和一次配電變電所新建工程，有助於提升供電轄區用電穩定，惟有關變電

所用地取得、規劃設計及發包等執行作業未臻周妥，亟待檢討改善，以有效紓解鄰近變電所負

載過重情形：台灣電力公司自 61 年起陸續辦理 7項輸變電計畫，新建或擴建變電所及相關輸電

線路，已規劃建置完整輸變電系統，使電廠所產生之電力能有效輸送至負載中心。該公司為配

合臺北市中正區及辛亥路一帶地區用電負載成長所需，以改善臺灣大學校區饋線負載過重情形

及供應未來癌症醫院用電需求等，辦理福和 D/S（一次配電變電所）工程，紓解鄰近臥龍 D/S、

建國 D/S、中正 D/S 及三張 D/S 主變壓器利用率偏高情形，確保供電穩定（圖 18），經納入第

六輸變電計畫提報行政院於 89 年 8 月 5 日核定，預定於 93 年完工加入供電系統，本新建工程

歷經 3 次修正計畫，需求經費調增至 22 億 238 萬餘元。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未積極有

效處理福和 D/S 用地問題，復未依規定儘速將多目標使用規劃送土地開發審議小組，又因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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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福和 D/S 供電轄區示意圖 

 
資料來源：整理自台灣電力公司 109 年 6 月 15 日提供資料。 

標使用之樓高、進駐單位及用途一再調整變更，致完成期限展延至103年，無法如期達成改善臺

灣大學校區饋線負載過重情形等預期目標；（2）未依規定妥適檢討評估福和 D/S 新建工程發包

模式，致多次反覆變更，復於辦理規劃設計案前置作業，未儘早納入進駐單位需求及有效管控

辦理時程，致決標時程延宕近2年，完成期限再由103年展延至106年7月，無法紓解鄰近變電所

主變壓器利用率偏高情形；（3）規劃設計案資料審查過程，未能有效督促廠商確實修正、儘早

確定招標模式及加速審查，復未妥為因應建造執照注意事項附表要求，致耽延計畫執行進度，

完成期限展延至109年，未能儘早汰除老舊變電所等情事，經函請經濟部查明妥適處理。據復：

（1）台灣電力公司已增訂「申請預留變電所用地作業流程」及「變電所多目標使用建物管理」

等規定，就評估變電所用地作業，於位置、面積、建築法令等有所異動時應適時因應，並明定

多目標使用建物相關辦理及審議原則，供後續作業依循；（2）訂定「採購審查小組作業要點」，

於辦理巨額工程採購招標前應成立採購審查小組，決標原則由該小組召開會議辦理審查，以儘

速決定採購發包模式及縮短時程；（3）於各技術服務契約內明定乙方於圖面送審前須先行實施

自主檢查，若遇待審圖說資料龐大個案，即成立專責審查小組，以縮短文件審查期程，並持續

追蹤工程進度，以利計畫如期完成系統供電。 

（二十） 台灣中油公司辦理桃園煉油廠第三重油加氫脫硫工場投資計畫，

未周延評估居民訴求遷廠等因素之影響，復未依董事會決議於取得居民認同前逕

辦理採購，終因計畫停辦致投入採購經費未能發揮效益，亟待檢討改善。 


